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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事项信息表

	就业登记信息表

	序号
	1.1

	名称
	就业登记


	法定依据
	（1）《天津市就业促进条例》                         

（2）《关于规范劳动就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津劳办[2004]391号文件）                                    

（3）《关于规范劳动就业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津劳办[2005]225号文件）                                    

（4）《关于劳动就业管理业务经办规程若干问题的有关通知》（津劳办[2005]289号文件）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人单位提交相关材料。                         

第二步：审件合格后，在《就业、劳动合同登记名册》（津劳登字6号）上加盖就业登记专用章。

第三步：在《就业创业证》上打印就业记录。                                                                                   

第四步：有需要的开具《就业登记提档函》。   

	运行要件
	1、《就业、劳动合同登记名册》（津劳登字6号）一式三份（加盖公章）；

2、《劳动合同》；

3、《就业创业证》；

4、 劳动者在单位间流动，需提供原用人单位开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

	责任事项
	依法依规审核材料，即时办结。

	监督方式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     电话：83218164


	职责事项信息表

	退工备案信息表

	序号
	1.2

	名称
	退工备案

	法定依据
	（1）《天津市就业促进条例》                                  

（2）《关于规范劳动就业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津劳办[2005]225号文件）                                              

（3）《市人力社保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退工转档及申领失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3]83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人单位提交相关材料。                         

第二步：审件合格后，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退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分区花名册》（津劳登字8号）上加盖退工备案专用章。                            

第三步：在《就业创业证》上打印退工记录。                                                          

第四步：开具《转档通知书》。

	运行要件
	1、 《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退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分区花名册》（津劳登字8号）一式四份(加盖公章)；

2、《就业创业证》；

3、《职工养老保险手册》（2014年7月之前参保人员需提供）；

4、《劳动合同》；

5、根据不同退工原因提供其相关材料。

	责任事项
	依法依规审核材料，即时办结。

	监督方式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     电话：83218164


	职责事项信息表

	失业登记信息表

	序号
	1.3

	名称
	失业登记

	法定依据
	（1）《天津市就业促进条例》                                    

（2）《天津市劳动就业管理信息化建设文件业务经办规程》

（3)《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力社保公共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6]73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第一步：提交材料。第二步：审核。第三步：网上信息录入。第四步：办结。

	运行要件
	1、就业转失业登记携带就失业证、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核定表2、其他失业登记携带就失业证

	责任事项
	1、 就业转失业登记：企业退档后由个人携带就失业证及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核定表申请办理。2、其他失业登记：由申请人填写失业登记表后办理失业登记手续

	监督方式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     电话：83218164


	职责事项信息表

	《就业创业证》发放信息表

	序号
	1.4

	名称
	《就业创业证》发放

	法定依据
	（1）《天津市就业促进条例》                          

（2）《关于印发<天津市就业失业登记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1]58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申请人提出申请。第二步：接件、核对申请材料。第三步：受理。第四步：办结。

	运行要件
	身份证复印件、二寸照片

	责任事项
	依法依规审核材料，即时办结

	监督方式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     电话：83218164


	职责事项信息表模板

	企业退档信息表

	序号
	2.1

	名称
	企业退档

	法定依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退工转档申领失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3〕83号）第三项第一条“用人单位持《转档通知书》、《分区花名册》于15日内将失业人员档案和社会保险中止凭证退至其户籍地区、县就业管理部门”。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第一步：用人单位做退工登记。第二步：用人单位将档案退到员工户籍所在区。第三步：审核。第四步：材料齐全接收档案，转到户籍所在街。

	运行要件
	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2.养老保险手册、就业失业登记证、劳动合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退工名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书、协议书、劳动者辞职信。3.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书、解除终止劳动关系情况说明书、劳动者人事档案、转档通知书、档案材料记载单、户口本首页本人页复印件。

	责任事项
	企业应在与员工解除合同30日内办理退档手续

	监督方式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     电话：83218164


	职责事项信息表

	企业招聘登记信息表

	序号
	3.1

	名称
	中介服务

	法定依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03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1.了解劳动者求职需求

2.指导、帮助劳动者查询岗位信息

3.向劳动者推荐适宜岗位

4.为劳动者与用工单位进行对接

	运行要件
	求职登记表

	责任事项
	了解劳动者求职需求时，应了解其知识技能、工作经历和就业现状等

	监督方式
	市职管部  23269090

	职责事项信息表

	信息服务信息表

	序号
	3.2

	名称
	信息服务

	法定依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03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1.采集基本情况和招聘需求信息

2.为用人单位提供职业指导信息

3.登记、发布信息

	运行要件
	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招聘简章

	责任事项
	核实营业执照（副本）或相关资质文件

审核招聘简章是否合法依规

	监督方式
	市职管部  23269090


	职责事项信息表

	咨询服务信息表

	序号
	3.3

	名称
	咨询服务

	法定依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03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人事方面政策咨询

	运行要件
	招聘简章

	责任事项
	为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人数、工作内容、招录条件、劳动报酬、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等方面政策咨询。

	监督方式
	市职管部  23269090


	职责事项信息表

	对劳动者职业指导信息表

	序号
	3.4

	名称
	对劳动者职业指导

	法定依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03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1.了解劳动者基本情况

2.提供职业培训信息

	运行要件
	求职登记表

	责任事项
	向劳动者提供测评报告

	监督方式
	市职管部  23269090


	职责事项信息表

	对用人单位职业指导信息表

	序号
	3.5

	名称
	对用人单位职业指导

	法定依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03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运行流程
	1.了解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及招聘需求

2.提供招聘形式的建议

3.根据招聘效果，提出调整招聘条件和形式的建议。

	运行要件
	招聘简章

	责任事项
	为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人数、招聘形式等方面指导。

	监督方式
	市职管部  2326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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